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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沙 田 大 圍 香 粉 寮 街 (部 分 )及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政 府 土 地 的  

道 路 改 善 工 程  
 
 請 委 員 參 閱 地 政 總 署 提 交 的 “ 沙 田 大 圍 香 粉 寮 街 ( 部 分 )
及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政 府 土 地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” 討 論 文 件。地 政

總 署、所 涉 地 段 的 業 權 人 及 其 顧 問 公 司 代 表 將 於 會 上 簡 介 文 件

的 內 容 及 解 答 委 員 的 詢 問 。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S T D C  1 3 / 6 5 / 4 5  

 
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 

 

 

  



沙 田 大 圍 香 粉 寮 街 (部 分 )及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政 府 土 地 的  
道 路 改 善 工 程  

 
1 .  目 的  
 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滙 報 一 項

擬 於 沙 田 大 圍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進 行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之 最 新 進 展

及 經 修 改 後 之 方 案 細 節 ， 並 請 議 員 就 該 工 程 提 出 意 見 。  
 
2 .  背 景 資 料  
 
2 . 1 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為 所 涉 私 人 地 段 的 業 權 人 ，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五

月 獲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批 准 ， 擬 於 香 粉 寮 開 展 住 宅 發 展 項 目

(位 置 圖 夾 附 於 附 件 一 )。為 配 合 香 粉 寮 一 帶 現 有 居 民 及 未 來 新 增

人 口 的 交 通 需 要 ，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擬 擴 闊 和 改 善 一 段 香 粉 寮 街 ，

並 擴 闊 和 平 整 現 時 位 於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的 政 府 土 地 作 公 共 道 路

之 用 ， 其 闊 度 能 容 納 巴 士 行 駛 ， 以 改 善 附 近 居 民 的 生 活 環 境 。  
 
2 . 2  上 述 工 程 曾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作 出 介 紹 ， 於 會 中 聽 取 了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有 關

文 件 T T  5 5 / 2 0 1 8夾 附 於 附 件 二 ， 供 議 員 參 考 。  
 
3 .  工 程 之 最 新 進 展  
 
3 . 1 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

會 會 議 後 ，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曾 多 次 聯 絡 區 議 員 和 村 民 ， 進 行 會 面

和 交 換 意 見 。 有 關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設 計 也 相 應 作 出 了 修 改 。  
 
3 . 2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曾 與 沙 田 鄉 事 委 員 會 主 席

莫 錦 貴 先 生 和 大 圍 村 村 代 表 會 面 ， 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與 沙 田

區 議 會 議 員 容 溟 舟 先 生 、 沙 田 區 議 會 議 員 黃 學 禮 先 生 和 白 田 村

四 、 五 、 六 區 村 民 代 表 會 面 。 白 田 村 四 、 五 、 六 區 互 助 委 員 會

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發 信 沙 田 區 議 會 表 達 意 見 。 其 後 ， 統 達 有

限 公 司 就 有 關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的 設 計 作 出 了 相 應 修 改 ， 並 於 二 零

一 九 年 三 月 發 信 回 覆 白 田 村 四 、 五 、 六 區 互 助 委 員 會 ， 回 覆 中

(一) 
 



附 有 經 考 慮 村 民 意 見 後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設 計 的 最 新 修 訂 方 案 和 詳

細 施 工 安 排 ，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往 後 繼 續 與 白 田 村 四 、 五 、 六 區 互

助 委 員 會 和 沙 田 區 議 會 議 員 黃 學 禮 先 生 聯 絡 以 商 議 方 案 ， 並 於

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再 次 致 函 白 田 村 四 、 五 、 六 區 互 助 委 員 會 以 提

供 進 一 步 資 料 幫 助 解 說 。  
 
3 . 3  此 外 ，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本 署 召 開 了 一 次 聯 絡 會 議 ， 邀 請

了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主 席 、 當 區 和 附 近 區 議

員 、 運 輸 署 和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顧 問 代 表 出 席 ， 向 議 員 簡 介 統

達 有 限 公 司 的 最 新 修 訂 方 案 及 了 解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4 .  經 修 改 後 之 方 案 細 節  
 
4 . 1  上 述 工 程 所 涉 及 之 範 圍 包 括 一 段 香 粉 寮 街 及 其 向 香 粉 寮 新

村 方 向 延 伸 的 政 府 土 地 。  
 
4 . 2  如 附 件 三 的 圖 則 所 示 ， 工 程 的 主 要 內 容 如 下 ：  
 
( a )  擴 闊 一 幅 位 於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的 政 府 土 地 ， 以 作 為 可 供 1 2 . 8

米 長 雙 層 巴 士 使 用 的 標 準 雙 向 公 共 道 路 (擬 建 行 車 路 和 行 人

路 的 闊 度 可 參 考 附 件 三 的 圖 則 上 所 標 示 的 資 料 )；  
( b )  於 該 道 路 增 設 車 輛 掉 頭 設 施 、 行 人 路 、 行 人 過 路 設 施 、 巴 士

停 車 站 及 垃 圾 車 停 泊 處 ；  
( c )  重 置 白 田 四 、 五 區 信 箱 及 垃 圾 收 集 站 ；  
( d )  於 香 粉 寮 街 近 美 田 邨 位 置 增 設 路 中 預 留 帶 (即 安 全 島 )及 行 人

過 路 處 ；  
( e )  遷 移 並 重 置 位 於 香 粉 寮 街 近 美 田 邨 位 置 的 單 車 停 放 處；以 及  
( f )  進 行 相 關 的 附 屬 工 程 ， 包 括 道 路 照 明 、 防 撞 欄 、 土 力 工 程 、

渠 務 工 程 及 斜 坡 工 程 等 。  
 
 
 
 
 
 

(二) 
 



4 . 3  經 考 慮 由 地 區 諮 詢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後 ， 方 案 細 節 作 出 了 以 下

修 改 ：  
 
( a )  白 田 四 、 五 區 信 箱 位 置 往 西 面 移 約 一 百 米 至 巴 士 站 旁 的 行

人 路 上 。 此 修 改 回 應 了 村 民 對 人 車 爭 路 的 擔 心 ， 新 位 置 可

供 村 民 更 安 全 和 舒 適 地 收 取 信 件 ；  
( b )  垃 圾 收 集 站 往 西 面 移 約 三 十 米 ， 遠 離 白 田 五 區 村 口 。 此 修

改 回 應 了 村 民 對 垃 圾 收 集 站 位 置 太 接 近 民 居 而 產 生 對 衛 生

問 題 的 憂 慮 ， 現 選 址 平 衡 了 盡 量 遠 離 村 民 但 又 能 方 便 村 民

的 原 則 ；   
( c )  巴 士 站 停 車 處 及 垃 圾 車 停 車 處 旁 的 一 段 行 人 路 加 闊 至 約 七

米 ， 以 重 置 白 田 四 、 五 區 信 箱 和 垃 圾 收 集 站 。 此 修 改 除 解

決 兩 項 重 置 設 施 的 選 址 問 題 ， 加 闊 後 的 行 人 路 可 為 村 民 帶

來 更 多 活 動 空 間 ； 以 及  
( d )  為 村 民 重 建 斜 坡 旁 的 樓 梯 。 此 修 改 可 改 善 部 分 村 民 日 後 出

入 的 安 全 。  
 
4 . 4  相 對 於 在 2 0 1 8 年 6 月 2 8 日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上 匯 報 的 方

案 ， 是 次 改 動 只 牽 涉 少 量 交 通 工 程 ， 因 此 運 輸 署 對 統 達 有 限 公

司 的 最 新 方 案 沒 有 意 見 。  
 
4 . 5  上 述 工 程 無 須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， 亦 不 涉 及 清 拆 寮 屋 ， 而 施 工

則 由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。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有 關 道 路 設 施 原 則 上

將 交 由 運 輸 署 及 路 政 署 分 別 負 責 交 通 管 理 及 道 路 維 修 保 養 。 而

受 工 程 影 響 的 地 區 設 施 (白 田 四、五 區 信 箱 及 垃 圾 收 集 站 )之 遷 移

及 重 置 ， 亦 將 由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， 並 在 完 工 後 ， 將 重 置 的 信

箱 及 垃 圾 收 集 站 分 別 安 排 交 由 相 關 人 士 負 責 。  
 
5 .  施 工 時 間 表 及 施 工 期 間 的 影 響  
 
5 . 1 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因 應 相 關 發 展 的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， 提 交 了 環 境

影 響 評 估 報 告 、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、 排 水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、 排 污

影 響 評 估 報 告 及 土 力 工 程 規 劃 檢 討 報 告 ， 有 關 報 告 認 為 擬 議 發

展 對 環 境 、 交 通 、 排 水 、 排 污 及 土 力 影 響 輕 微 ， 擬 議 發 展 於 二

零 一 五 年 五 月 獲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批 准 。  

(三) 
 



5 . 2 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估 算 了 2 0 2 4年 之 交 通 情 況 ， 並 充 分 考 慮

了 附 近 已 規 劃 的 其 他 發 展 項 目 ( 如 興 建 中 的 大 圍 站 上 蓋 發 展 項

目 )。 當 中 已 評 估 了 香 粉 寮 街 、 美 田 邨 附 近 及 美 田 路 主 要 路 口 皆

有 充 足 的 剩 餘 容 量 以 應 付 未 來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  
 
5 . 3  擬 建 發 展 將 會 根 據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提 供 1 7 1 個 私 家 車

泊 車 位 及 1 3 3個 單 車 泊 車 位 ， 供 住 客 及 訪 客 使 用 ， 有 見 及 此 ， 相

信 擬 建 發 展 不 會 導 致 違 法 泊 車 。 此 外 ， 因 應 現 場 環 境 所 限 及 為

了 不 影 響 現 有 村 民 居 所 ， 因 此 未 能 於 有 限 空 間 另 設 單 車 徑 ， 單

車 使 用 者 可 依 從 「道 路 使 用 者 守 則 」， 使 用 已 擴 闊 的 車 路 或 在 行

人 路 上 推 單 車 前 往 距 離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約 2 0 0米 的 單 車 徑 。  
 
5 . 4  如 上 述 工 程 獲 政 府 批 准 ， 估 計 施 工 需 時 兩 年 。 統 達 有 限 公

司 所 聘 用 的 承 建 商 亦 必 須 在 施 工 前 向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( 包 括 運 輸

署 和 警 務 處 )提 交 在 施 工 期 間 實 施 的 臨 時 交 通 管 理 措 施 ， 並 須 在

獲 得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同 意 後 ， 方 可 展 開 工 程 。  
 
5 . 5  上 述 工 程 將 分 階 段 進 行 以 減 輕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在

施 工 期 間 ， 承 建 商 會 依 從 路 政 署 頒 布 有 關 道 路 工 程 的 工 作 守 則

以 維 持 交 通 暢 順 及 確 保 道 路 使 用 者 安 全 ， 首 階 段 工 程 不 會 影 響

現 有 的 道 路 ， 承 建 商 亦 會 在 整 段 施 工 期 間 維 持 附 近 居 民 的 出 入

並 確 保 不 受 上 述 工 程 影 響 。  
 
5 . 6  有 關 工 程 車 輛 施 工 期 間 行 駛 的 數 量 和 頻 率 ， 統 達 有 限 公 司

表 示 在 工 程 高 峰 期 間 為 最 多 每 小 時 5至 6架 次 工 程 車 進 出 地 盤 。

工 程 車 輛 會 安 排 在 日 間 進 出 地 盤，避 免 於 晚 上 對 居 民 造 成 滋 擾。 
 
6 .  徵 求 意 見 及 支 持  
 
6 . 1  請 議 員 就 上 述 工 程 提 出 意 見 。 工 程 將 會 根 據 《 道 路 (工 程 、

使 用 及 補 償 )條 例 》 刊 於 憲 報 ， 以 諮 詢 公 眾 。  
 
 
 
 

(四) 
 



7 .  附 件  
 
7 . 1  附 件 一 ：位 置 圖  

附 件 二 ：文 件 T T  5 5 / 2 0 1 8  
附 件 三 ：項 目 布 局 圖 最 新 修 訂 方 案 (圖 號 ： S K 0 0 0 1  R E V.  A )   

 
 
地 政 總 署 土 地 供 應 組  
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 
 

(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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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

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文 件 T T  5 5 / 2 0 1 8  
討 論 文 件

沙 田 區 議 會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

沙 田 大 圍 香 粉 寮 街 (部 分 )及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政 府 土 地 的

道 路 改 善 工 程

請 委 員 參 閱 沙 田 地 政 處 提 交 的  “沙 田 大 圍 香 粉 寮 街 (部 分 )
及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政 府 土 地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”  諮 詢 文 件。沙 田

地 政 處、所 涉 地 段 的 業 權 人 及 其 顧 問 公 司 代 表 將 於 會 上 簡 介 文

件 的 內 容 及 解 答 委 員 的 詢 問 。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

S T D C  1 3 / 6 5 / 4 5  

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

附件二



沙 田 大 圍 香 粉 寮 街 (部 分 )及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政 府 土 地 的

道 路 改 善 工 程

1 .  目 的
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介 紹 一 項

擬 於 沙 田 大 圍 香 粉 寮 村 以 南 進 行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( 工 程 範 圍 包

括 一 段 香 粉 寮 街 及 其 向 香 粉 寮 新 村 方 向 延 伸 的 政 府 土 地 ， 詳 見

夾 附 圖 則 )， 並 請 議 員 就 該 工 程 提 出 意 見 。  

2 .  工 程 簡 介

2 . 1 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擬 於 香 粉 寮 興 建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， 現 為 所 涉 地

段 的 業 權 人 。 為 配 合 香 粉 寮 一 帶 現 有 居 民 及 未 來 新 增 人 口 的 交

通 需 要 ，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擬 擴 闊 和 改 善 一 段 香 粉 寮 街 ， 並 擴 闊 現

時 位 於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的 政 府 土 地 作 公 共 行 車 路 之 用 ， 以 改 善

附 近 居 民 的 生 活 環 境 。

2 . 2  如 夾 附 圖 則 所 示 ， 工 程 項 目 包 括 ：

( a )  擴 闊 一 幅 位 於 香 粉 寮 新 村 以 南 的 政 府 土 地 ， 以 作 為 可 供 1 2 . 8
米 長 雙 層 巴 士 使 用 的 標 準 雙 向 公 共 行 車 路 ；

( b )  於 該 行 車 路 增 設 車 輛 掉 頭 設 施 、 行 人 路 、 行 人 過 路 設 施 、 巴

士 停 車 站 及 垃 圾 車 停 泊 處 ；

( c )  於 香 粉 寮 街 近 美 田 邨 位 置 增 設 路 中 預 留 帶 (即 安 全 島 )及 行 人

過 路 處 ；

( d )  遷 移 並 重 置 位 於 香 粉 寮 街 近 美 田 邨 位 置 的 單 車 停 放 處；以 及

( e )  進 行 相 關 的 附 屬 工 程 ， 包 括 土 力 工 程 、 渠 務 工 程 及 斜 坡 工 程

等 。

2 . 3  上 述 工 程 無 須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， 而 施 工 則 由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負

責 。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有 關 道 路 設 施 原 則 上 將 交 由 運 輸 署 及 路 政

署 分 別 負 責 交 通 管 理 及 道 路 維 修 保 養 。 而 受 工 程 影 響 的 地 區 設

施 (包 括 白 田 第 四、五 區 信 箱 及 垃 圾 收 集 站 )之 遷 移 及 重 置，亦 將

附件二



由 統 達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， 並 在 完 工 後 交 由 相 關 人 士 及 政 府 部 門 負

責 管 理 。

3 .  施 工 時 間 表 及 施 工 期 間 的 交 通 影 響

3 . 1  如 上 述 工 程 獲 政 府 批 准 ， 估 計 施 工 需 時 兩 年 。

3 . 2  工 程 將 分 階 段 進 行 ， 以 維 持 現 有 行 車 路 交 通 暢 順 。

4 .  徵 求 意 見 及 支 持

4 . 1  請 議 員 就 上 述 工 程 提 出 意 見 。 工 程 將 會 根 據 《 道 路 (工 程 、

使 用 及 補 償 )條 例 》 刊 於 憲 報 ， 以 諮 詢 公 眾 。

5 .  附 件

5 . 1  本 文 件 夾 附 項 目 布 局 圖 (圖 號 ： S K 0 0 0 1 )供 議 員 參 考 。

沙 田 地 政 處

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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